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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有效激励研究生参加各类学术活动，根据暨南大学及生科院、

医学院相关规定，结合我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如下管理细则。 

2. 本细则所涵盖的研究生，包括依托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以

下简称“研究院”）培养的“神经生物学”专业各年级硕士及博士

研究生。 

3. 本细则所指的学术活动，包括由研究院、暨南大学校内其它单位

主办组织的学术讲座、研讨会、学术会议、及研究生开题报告、

毕业答辩等学术活动。 

4. 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实行签到制，由各专业班长或其指定的人

选负责在活动结束后收集到场学生签名（签名册格式附后）。 

5. 研究生参加研究院组织的各项学术活动，经确认签到记录无误后，

统一在研究生会个人活动记录本上盖章（“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神

经再生研究院学术活动专用章”），并作为生科院评定个人参加学

术活动的依据，其它签章无效。 

6. 研究生应按照学术活动规定时间提前到场，迟到 15分钟以上或早

退者视为缺席，本次活动不计为出席。 

7. 每学期各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出席情况，将在专业班级内公示。 



8. 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情况，将作为评定下一学年度奖助学金（包

括思想品德分项、学业综合表现分项得分）的重要依据，按一定

比例折算后计入总分。折算方法另行公布。 

9. 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情况，还将作为推荐国家奖学金和其它校内

奖励、选拔硕博连读、推荐优秀毕业生的重要量化指标。 

10. 硕士研究生在第一和第二学年，每学年应至少参加 10 次由研

究院主办的学术活动。无特殊原因（如赴外长期交流）未能达标

者，不予推荐高一等级的奖助学金或其它校内外奖励荣誉。鼓励

博士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 

11. 研究院同时鼓励研究生参加校外单位举行的本领域学术活动，

及国际学术交流，具体办法另行公布。 

12.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归研究院所有。 

 

  



附：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签到册 

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 研究生学术活动签到册 

活动名称： 

活动类别：□学术报告 □研讨会 □学术会议 □开题/毕业答辩 □其它 

时间： 地点： 

20    级神经生物学硕士研究研究生班 

序号 姓名 学号 签名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签到统计人（班长）：             复核教师：                 第     页 


